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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权力

运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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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违法行为
的行政处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信息化推进科

联系电话：0557-3045487

成立 2 人以上的执法人员办案组，填写《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》，并呈报领导批示

听取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

发现且有初步的事实和证据

讨论作

出处罚

决定

违法证据不足，情节轻微并及时纠

正，不需要给予处罚的，不予处罚

调查组依法进行调查取证。填写《行政执法现场调查

询问笔录》和撰写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报领导审批

下达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责令改正。逾期末改正的，下发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

书》，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以及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

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

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七天内提出陈述

和申辩，逾期视为放弃该有权利

制作并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送达当事人签收

给予较大数额罚款的，停业整顿、吊销业务许可

证的告知当事人有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要求听证

的，在听证举行七日前告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

间、地点等，组织听证，并制作听证笔录

当事人自收到告

知书之日起七日

内以书面形式提

出听证申请，逾期

视为放弃听证权

填写《结案审批表》并报领导审批

案 卷 归 档

当事人自觉履行处罚决定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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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省级新产品认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技术进步科

联系电话：0557-3022987

申请人申请，提交相关材料

政务服务中心市工信局窗口受理

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对申报材料完整性进行初步形式审查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属于我局职权范围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

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
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
门申请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

相关产业政策的，出
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材料不齐全或者
不符合相关产业政策
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

发放一次性《补正告
知》

市工信局技术进步科审
核相关材料（1 个工作
日）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

提出办理意见，局领导审批（1 个工作日）

出具准予审批的书面决定出具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

政务服务中心工信局窗口办结

打印申请单位办理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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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
料首版次软件评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行业管理办公室、信息化推进科

联系电话：0557-3038007、3045487

申请人申请，提交相关材料

政务服务中心市工信局窗口受理

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对申报材料完整性进行初步形式审查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我局职权范围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
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

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
门申请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
相关产业政策的，出

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材料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相关产业政策
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
发放一次性《补正告

知》

市工信局行业管理办公

室、信息化推进科审核
相关材料（1 个工作日）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

提出办理意见，局领导审批（1 个工作日）

出具准予审批的书面决定出具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

政务服务中心工信局窗口办结

打印申请单位办理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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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市级权限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技术进步科

联系电话：0557-3022987

申请人申请，提交相关材料

政务服务中心市工信局窗口受理

收到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对

申报材料完整性进行初步形式审查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属于我委职权范围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

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
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
门申请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

相关产业政策的，出
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材料不齐全或者
不符合相关产业政策
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

发放一次性《补正告
知》

市工信局技术进步科
审核相关材料（1 个工

作日）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

提出办理意见，局领导审批（1 个工作日）

出具准予备案的书面决定出具不予备案的书面决定

政务服务中心工信局窗口办结

打印申请单位办理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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